
辽东学院„2016‟43号 

 

 

关于印发《辽东学院 

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适应学校转型发展需要，提高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质

量，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加强

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学校制定了《辽东学院

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办法》。并经辽东学院第四届教学工作委员会

审议、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辽东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办法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辽东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年 4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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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辽东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适应学校转型发展需要，建设应用技术型大

学，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加强本科生第二课堂管理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

结合我校第二课堂活动开展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第一课堂是“辽东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下

简称培养方案）的主体，第二课堂是指除课堂教学、实验、实习等

教学之外，为拓展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培养、培养其创新创业精神、

锻炼其实践能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相关课外活动。第二课

堂是第一课堂的拓展和延伸，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第三条 第二课堂包括创新与技能教育活动和素质拓展活动两

部分，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修满规定的第二课堂学分方能毕业。 

第四条 学生的第二课堂学分纳入学生量化考核体系，作为毕

业资格认定、成绩记载、课程免修（学分转换）、先进评比、荣誉

奖励等方面的参考条件。 

第二章 创新与技能教育活动 

第五条 创新与技能教育活动包括获得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参

与教师科研活动、发表学术论文、申请专利，取得能力等级证书及

职业资格证书等。以“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形式纳入培养方案进

行管理。 

第六条 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取得和认定按照校教务处制定的

《辽东学院本科学生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管理办法》和各学院制定

的《××专业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实施细则》要求予以执行。 

第七条 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实行学校与学院两级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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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由“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评定小组”负责，学

校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管理工作由教务处“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审

核小组”负责。 

第八条 “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评定小组”按照《××专业创

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实施细则》，完成本学院学生创新与技能教育学

分的材料审核、评定、认定、汇总、归档、录入、备案及警示、复

审与评定等工作。 

第九条 教务处“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审核小组”负责抽检、

审核各学院的学生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评定工作。审核小组每学年

至少对各学院的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评定工作进行一次抽检、审

核。 

第十条 如若学生所得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已超过培养方案规

定的学分，可将超额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转换为专业选修课或公共

选修课学分，但不能超过 4学分，原则上不能转换为必修课学分（创

新创业活动取得的学分由学校认定后可转换为必修课学分）。 

第三章 素质拓展活动 

第十一条 素质拓展活动包括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文体娱”

活动等。社会实践是指利用寒暑假进行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和专业社会实践活动等；公益活动是指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公益活

动和青年志愿者服务；“文体娱”活动是指参加由学校组织的音乐、

美术、舞蹈、文学、体育（含表演类体育活动）、各类社团等体育、

艺术教育活动。以“素质拓展学分”形式纳入培养方案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素质拓展学分取得和认定按照校团委、学工部制定

的《辽东学院本科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管理办法》和各学院制定的《×

×学院素质拓展学分实施细则》要求予以执行。 

第十三条 素质拓展活动实行学校与学院两级管理，学院素质

拓展学分由“素质拓展活动学分评定小组”负责，学校素质拓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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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理工作由校团委、学工部组成的“素质拓展学分审核小组”负

责。 

第十四条 素质拓展学分评定小组依据《××学院素质拓展学

分实施细则》完成本学院学生素质拓展活动学分的材料审核、评定、

认定、汇总、归档、录入、备案及警示、复审与评定等工作。 

第十五条 素质拓展学分审核小组负责抽检、审核各学院的学

生素质拓展活动学分评定工作。审核小组每学年至少对各学院的素

质拓展活动学分评定工作进行一次抽检、审核。 

第十六条 如若学生所得素质拓展学分已超过培养方案规定的

学分，可将超额素质拓展学分转换为公共选修课学分，但不能超过

2 学分，不能转换为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分。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七条 开展大学生第二课堂教育管理工作对深化教学改

革、加快学校转型发展、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学院

需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活动，并确保第二课堂学分管

理工作的科学、规范、有序进行。 

第十八条 学生在申报创新与技能教育学分和素质拓展学分的

过程中，应实事求是，提供真实证明材料，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

实，取消该项目认定资格，并按考试作弊处理，依据《辽东学院本

科学生违反考试纪律认定与处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九条 第二课堂活动管理实行学校和学院两级申报、审核

制度，不得任意更改。各级审核结果均应在网上公布，相互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高职学生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标准按照各高职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要求，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从 2016级学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